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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职称评审有关事项说明

一、学历、学位

1.2002届及以后高等教育毕业生学历查询，由申报人所在用人

单位通过“学历证书编号”在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简称学信

网)(https://www.chsi.com.cn/)”上查验、打印查询结果，由责任人签

字、单位签章；2008年 9月 1日后取得学位人员学位查询，由申报

人所在用人单位通过“学位证书编号”在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

息网（简称学位网）(https://www.cdgdc.edu.cn/)”上查验、打印查询

结果，并由责任人签字、单位签章。

2.2002届以前高等教育毕业生、2008年 9月 1日前取得学位人

员和学信网、学位网上无法查询的学历、学位，由申请人所在用人

单位提供其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个人信息审查情况材料，由责

任人签字、单位签章；自由职业者按照申报程序，由其人事档案管

理部门或相应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出具

个人审查情况材料，由责任人签字、单位签章。

3.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提供学历、学位证书编号；申报人

学历、学位查验材料作为申报材料逐级上报，相应主管部门、政府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履行审查、核验职责。

4.为证明学历、学位材料真实有效，也可提交其他相关材料。

二、获奖证书

申报人所提供的获奖证书，应为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奖励项目，

否则无效。集体奖励项目须提供个人参与项目的原始材料及相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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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三、科研项目

科研项目中的国家级指国家科技部科技计划项目、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；省部级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科技厅局科技计划项目、省社科基金，国家各部委公益专项以及中

国科学院科技计划项目等；市厅级指各省部级所属厅、局、委、办

及市级科技主管部门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等；市是指副省级和省辖

市，不含直辖市和县级市。

四、论文和著作

1.申报人所提供的论文和著作须是在取得现级别专业技术资格

后，获得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有关材料。

2.学术刊物是指公开发表的具有 CN、ISSN 刊号的正规刊物；

核心期刊主要包括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

录》中收录的期刊、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》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

引》来源期刊，具体以作者发表论文的当年是否被收录为准。核心

期刊的增刊、特刊、专刊、专辑、征稿通知、清样稿以及论文集等

不作为评价依据。著作是指取得 ISBN 统一书号，公开出版发行的

学术著作，科普类、手册类、论文汇编等不在此列。

3.实行论文检索制度。申报人要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

行论文期刊信息查询并打印查询页，通过“万方数据资源系统”、“清

华同方中国知网”、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据库（论

文均以在上述 3类数据系统可查询为准，在子数据库中可查询的不

予认可）进行本人论文信息检索。申报人须提交经本人所在单位盖

章的查询和检索证明。


